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事業暨期貨信託基金應公告(或申報)事項一覽表
	序號
	項目
	申報事項
	申報內容
	申報週期
	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申報
	書面申報對象
	法令依據

	定
	期申報
	
	
	
	
	
	

	1
	基金日報
	期信事業應於每一營業日申報各基金淨值（NAV）
	基金淨值上傳
	每日
	○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77條第1項

	2
	基金月報檢查表/基金月報
	期信基金月報檢查表

期信基金月報
	一、經期信事業自行查核及保管機構覆核之月報檢查表

二、資產負債報告書

三、庫存資產調節表
	每月終了後10日內
	○
	送由期貨公會彙送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1條

97.01.21.金管證七字第0960075191號函

	3
	每月業務表冊
	申報上月份經營期貨信託相關業務表冊
	一、基金銷售彙總資訊、

二、基金受益人資訊、

三、基金投資標的及投資地區上傳、

四、基金持有期貨交易契約、

五、支付費用明細
	每月終了後10日內
	○
	期貨公會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37條



	4
	期信員工及其關係人買賣自己公司基金月報表
	申報「員工及其關係人買賣本公司基金月報表」
	期信員工及其關係人買賣自己公司基金月報表
	每月終了10日內
	
	期貨公會
	期貨信託事業負責人與受雇人及其關係人買賣自己公司基金處理準則第6條

	5
	期信基金年度財報
	申報期貨信託基金年度財務報告。
	基金年度財務報告
	每年2月底前
	· 
	另財務報告及相關資料須送由期貨公會彙送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1條

	6
	期信事業年度財報
	申報期信事業財務報告。
	期信事業年度財務報告
	每年3月底前
	○
	另財務報告及相關資料，須送由期貨公會轉送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20條

	7
	次一年度之年度稽核計畫
	申報次一年度之年度稽核計畫
	年度稽核計畫申報表
	每會計年度終了前
	
	送由期貨公會轉送主管機關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內部控制制度之檢查第19條

	8
	上一年度之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情形
	申報上一年度之年度稽核執行情形
	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情形
	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
	
	送由期貨公會轉送主管機關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內部控制制度之檢查第19條

	9
	上一年度內部稽核所見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申報上一年度之年度內部稽核所見異常事項之改善情形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申報表
	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
	
	送由期貨公會轉送主管機關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內部控制制度之檢查第19條

	10
	稽核人員名冊(年)
	申報稽核人員名冊（如姓名、學歷、經歷、服務年資及所受訓練）
	稽核人員名冊
	每年1月底前
	
	主管機關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內部控制制度之檢查第18條

	11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年)
	申報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
	
	主管機關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內部控制制度之檢查第23條

	不
	定期申報
	
	
	
	
	
	


	1
	期信事業之開業
	期信事業應於開業前事先申報
	相關申請表及資料文件
	事先申報
	
	送由期貨公會彙報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9條

	2


	期信事業變更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期信事業應於事實發生起五個營業日內申報
	公文、申報表及相關資料文件
	知悉或事實發生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申報
	
	送由期貨公會彙報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9條

	3
	期信事業人員發生訴訟案件
	期貨信託事業或其負責人、業務員、其他從業人員，因業務上關係發生訴訟、仲裁或為強制執行之債務人，或期貨信託事業為破產人、有銀行退票或拒絕往來之情事時，應於事實發生起五個營業日內申報。
	公文、申報表及相關資料文件
	知悉或事實發生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申報
	
	函送由期貨公會彙報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9條

	4
	期信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5%以上之股東持股之變動
	期信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持股之變動時，人員應於次月五日前向期信事業申報，期信事業應於人員申報之同月十五日前彙總申報
	公文、申報表及相關資料文件
	人員應於次月五日前向期信事業申報；期信事業應於人員申報之同月十五日前彙總申報
	
	送由期貨公會彙報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9條

	5
	期信事業股東轉讓持股之申報
	專業股東轉讓持股時，期貨信託事業應於轉讓前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檢具公文及相關資料
	公司應於專業股東轉讓持股前申報
	
	主管機關(申報備查)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12條

	6
	期信事業有重大影響受益人權益之情事
	期信事業有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10條規定之重大影響受益人權益之事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抄送期貨公會。
	公文及相關資料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
	另須向主管機關申報並抄送期貨公會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10條

	7
	期信事業廣告、公開說明會及其他營業促銷活動
	期貨信託事業為從事廣告、公開說明會及其他營業促銷活動而製作之有關資料，應事先將廣告、公開說明會及其他營業促銷活動之資料，向期貨公會申報
	廣告、公開說明會及其他營業促銷活動之相關資料
	事前申報
	
	期貨公會
	期貨公會會員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第10條

	8
	事業以自有資金買賣基金


	期貨信託事業應於申購基金之日起或提出買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起三個營業日內，向期貨公會申報。
	公文及相關資料
	申購基金之日起或提出買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起三個營業日內

	
	期貨公會
	97.1.11金管證七字第09600715502號令

	9
	事業以期貨信託基金資產為擔保辦理借款
	期貨信託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

則第25條規定辦理借款時，依期貨信託契約規定之方式公告，期間終止時亦同。
	－
	依規定於以基金資產為擔保借款時
	
	公告方式依期貨信託契約約定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25條第5款

	10
	期貨信託基金之承受或移轉公告

(事業及基金均須公告)
	期貨信託事業遇有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38條因破產、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之承受或移轉事項，應由承受之期貨信託事業公告。
	－
	承受其他期貨信託基金或遇接受其他期貨信託基金之移轉時
	○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38條

	11
	基金基本資料申報
	期信事業應隨時更新基金之基本資料並於追加募集時申報相關追加募集資訊
	基金基本資料及追加募集資訊
	不定期
	○
	
	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管理需要

	12
	基金募集/追加募集申報備查
	基金募集/追加募集申報
	須檢具申報書、期貨信託基金委任基金銷售機構彙總表、募集公告稿、修正後公開說明書稿本、金管會募集同意函影本及其他依規定應檢具之書件向期貨公會申報
	基金開始募集五個營業日前
	
	另檢附公告稿及相關資料須於開始募集五個營業日前送期貨公會
	期貨信託基金之募集、發行、銷售及申購買回作業程序第11條

	13
	基金募集/追加募集公告
	基金募集/追加募集公告
	基金募集及追加募集公告
	基金開始募集前
	○
	
	期貨信託基金之募集、發行、銷售及申購買回作業程序第6條

	14
	基金公開說明書
	上傳基金公開說明書


	基金公開說明書
	開始募集三日前
	○
	
	期貨信託基金之募集、發行、銷售及申購買回作業程序第7條

	15
	公開說明書、有關銷售之文件、期貨信託契約及最近財務報表
	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保管機構應將期貨信託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有關銷售之文件、期貨信託契約及最近財務報表，置於其營業處所及其銷售機構之營業處所，或傳輸「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以供查閱。
	公開說明書
銷售之文件
期貨信託契約
最近財務報表
	不定期
	○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58條

97.01.17.金管證七字第09600726861號函

	16
	修改已核准之期貨信託契約內容（對不特定人）
	期信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其期貨信託契約內容變更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准；經核准後，期貨信託事業應於二日內公告其內容


	修改後之期貨信託契約
	主管機關核准後二日內
	○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2條第1項

	17
	修改已核准之期貨信託契約內容（針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
	期信事業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其期貨信託契約內容變更者，應於變更後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
	申報表及修改後之期貨信託契約
	期貨信託契約內容變更後五日內申報
	
	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2條第2項

	18
	期信事業於申請募集或追加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時發生重大變化
	期貨信託事業申請募集或追加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於主管機關核准前發生財務或業務重大變化，或申請書件內容發生變動，致對發行計畫有重大影響時，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二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
	申報表及相關資料文件
	事實發生日起二日內
	
	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14條

	19
	期信基金跌幅超過規定比率時
	期信事業或保管機構發現基金淨值低於標準時，應立即通報主管機關及其指定機構，並應立即召開董事會，於一週內提出改善計劃報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基金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四十時。
	立即通報
	
	立即向主管機關及期貨公會通報
	金管會97.01.17金管證七字第09600711932號令

	20
	投資比重達期信基金NAV一定比例或主要投資國之休假日
	依照金管會97.01.17 金管證七字第09600726863號令規定
	投資比重達期信基金NAV一定比例或主要投資國之最近國家別及其休假日


	休假日前一週
	○
	另亦須於期信事業網站公告
	金管會97.01.17金管證七字第9600726863號令

	21
	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須公告事項
	對不特定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之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有「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應注意事項」第11點所定情事時，應立即將相關資訊傳送至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公告。


	1.有變更受委任機構接受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運用期貨信託基金之範圍、期間及金額。

2.變更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之費用。

3.受委任機構就受委任事項變更操作策略計畫。

4.受委任機構就受委任金額從事期貨交易或投資期貨相關現貨商品所得之資產價值，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平均淨資產價值較簽訂全權委託契約時受委任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四十。

5.終止與受委任機構之全權委託契約。

6.受委任機構已不符合第八點第二款至第五款所列之資格條件者。

7.受委任機構與本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受益人發生利益衝突之情事。

8.受委任機構本身發生重大影響業務或財務之情事。
	立即公告
	○
	
	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應注意事項第11點

	22
	期貨信託基金合併之公告
	1. 期貨信託基金合併之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期貨信託事業應即辦理公告並通知消滅及存續期貨信託基金之受益人

2. 期貨信託基金合併作業完成後，期貨信託事業應於五日內檢具書件報主管機關備查
	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9條規定辦理公告及通知
	期貨信託1.基金合併之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立即公告

2.合併作業完成後，期貨信託事業應於五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
	報主管機關備查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9條及第91條 

	23
	基金受益人大會
	1.召開受益人會議前，應檢具召開事由向主管機關申報。

2.受益人會議之開會通知之送達。

3.受益人會議記錄
	1.召開受益人大會應依97.1.11金管證七字第0960073755號令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或申請核准。

2.受益人會議之開會通知：以掛號郵寄方式將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召開事由或提議事項之開會通知送達於主管機關、期貨信託事業、所有受益人及基金保管機構或信託監察人，並抄送期貨公會。
3. 受益人會議記錄寄送:召開後30日內寄送寄送金管會、期信、所有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或信託監察人，並抄送期貨公會
	1.左列1.須依規定事先申報或核准。

2.左列2須於受益人大會開會召開二十日前掛號通知

3.左列3受益人會議召開後30日內寄送


	
	1.左列1須向主管機關申報(或申請核准)

2.左列2須送主管機關並抄送期貨公會

3.左列3寄送金管會、期信、所有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或信託監察人，並抄送期貨公會
	金管會97.01.11金管證七字第0960073755號令

	24
	期貨信託契約之終止之公告
	1. 期貨信託契約因存續期間屆滿而終止，應於屆滿之日起二日內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2.期貨信託契約之終止，期貨信託事業應於期貨信託契約存續期間屆滿之日或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須依期貨信託契約所定存續期間或有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情事時，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公告
	期貨信託契約存續期間屆滿之日或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
	○
	報主管機關備查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5項

	25
	銷售機構終止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業務


	由期信事業於事實發生起二日內申報並公告
	銷售機構異動資料
	事實發生起二日內申報並公告
	○
	另須向期貨公會書面申報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5條第1項

	26
	向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契約清算
	期貨信託基金之清算人應將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主管機關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


	清算及分配之方式
	清算及分配後二個月內
	○
	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4條第2項

	27
	銷售機構
	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公告
	銷售機構資料及變動情形
	不定期
	○
	
	期貨信託基金之募集、發行、銷售及申購買回作業程序第6條

	28
	基金保管機構之承受、移轉或更換
	期貨信託事業應公告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之承受、移轉或更換事項
	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之承受、移轉或更換事項
	不定期
	○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73條

	29
	基金募集完成申報
	受益憑證價款繳納完成日起5日內，向金管會申報(對不特定人)
	受益憑證價款繳納完成日起5日內，檢具受益憑證價款繳款總金額達期貨信託基金最低募集金額之銀行存款證明，向金管會申報(不特定募集基金)
	受益憑證價款繳納完成日起5日內
	
	主管機關
	

	30
	期貨信託事業人員登記、異動
	申報期貨信託事業人員登記、異動
	期貨信託事業之總經理、業務部門之副總經理、協理、經理及分支機構經理人、部門主管與業務員執行登記、異動時應於異動次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申報報表暨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到職後或異動次日起五個營業日內
	
	期貨公會
	期貨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49條



	31
	期貨信託事業負責人與受雇人及其關係人買賣自己公司基金
	期貨信託事業新任負責人與受雇人及其關係人持有公司封閉式基金或以前一營業日淨值計價之開放式基金，應於到職日之次月10日前申報備查
	期貨信託事業新任負責人與受雇人及其關係人持有公司封閉式基金或以前一營業日淨值計價之開放式基金，應於到職日之次月10日前申報備查
	到職日之次月10日前
	
	期貨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信託事業之負責人與受雇人及其關係人買賣自己公司基金處理準則第6條規定 (民國 97 年 05 月 05 日 訂定)

	32
	防制洗錢通報
	疑似洗錢情事應通報主管機關
	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金額及客戶基本資料，通報主管機關。
	事實發生後五日內
	
	法務部調查局並副知主管機關
	洗錢防制法

	33
	基金淨資產價值下跌通報
	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基金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四十
	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基金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四十
	不定期
	
	主管機關
	

	34
	負責人或業務員有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五條所定之情事。
	負責人或業務員有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五條所定之情事。
	檢具公文及相關資料
	知悉或事實發生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申報
	
	送由期貨公會彙報主管機關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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